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1、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建筑理论研究、建筑设计以及工程技术专门人才和高等师资。具体要求：
（1）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拥护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积极工作；
（2） 对本学科在掌握坚实的设计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努力拓宽文理知识范围，有必要的实践技能，熟悉工程方面的科学技术并对建筑设计及理论的发展有敏锐的洞察力；
（3）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进行专业书刊的阅读，并能撰写论文摘要；
（4） 具有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
2、 研究方向
（1） 建构文化研究
（2）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
（3） 中国当代建筑批评
（4） 西方当代建筑理论
（5） 西方批判建筑历史研究
（6） 中国人居文化研究
（7） 中国市镇文化研究
3、 招生对象与方法
（1） 已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或工学学士）的建筑学专业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
（2） 已获得学士学位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
（3） 已获得工学学士学位的工业民用建筑专业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
（4） 已获得学士学位的环境艺术专业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
（5） 及相关专业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
具有以上五类学士学位文凭的本科毕业生、在职人员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均可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入学考试分二步，初试与复试。其中初试部分参见本专业招生目录中的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满足基本要求后均可参加复试，复试分占初试专业课总分的1/2。
4、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为3年，前2年修满学分，后1年完成硕士论文。
5、 课程设置
	A类
	公共课（8学分）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学分

	
	自然辩证法                                       
	2学分

	
	英语                                             
	4学分

	
	
	

	B类
	学位课（任选3门。如全选，其中1门可计入D1类学分）

	
	B01 建筑理论研究
	2学分

	
	B02 城市形态研究
	2学分

	
	B03 规划理论与实践
	2学分

	
	B04 计算机辅助技术
	2学分

	
	
	

	C类
	专业课（8学分，☆为必选课，其余2门任选一门）

	
	C01 建筑设计研究（1）——基本设计☆
	2学分

	
	C02 中国建构文化（木构）研究☆
	1学分

	
	C03 中国近现代建筑☆
	1学分

	
	C04 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研究
	3学分

	
	C05 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3学分

	
	C06 建筑设计实践☆
	2学分

	
	
	

	D类
	选修课（包括D1-专业选修课程，D2-跨专业选修课程）

	D1类
	专业选修课程（☆为限选课）
	

	
	D01 现代建筑设计基础理论
	1学分

	
	D02 现代建筑设计方法论☆
	1学分

	
	D03 材料与建造
	1学分

	
	D04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建筑
	1学分

	
	D05 城市史专题☆
	1学分

	
	D06 历史理论与专题☆
	1学分

	
	D07 GIS基础与应用
	1学分

	
	D08 景观都市主义理论与方法
	1学分

	
	D09 建筑前沿理论
	1学分

	
	D10 建筑文献阅读
	1学分

	
	D11 历史建筑物考察与研究☆
	2学分

	D2类
	跨专业选修课程
	


本专业学分构成为：

学位课（A+B+C）=22学分；

选修课（D1+D2）≧（7+3）学分；

总  分≧32学分。
注：非建筑学专业本科及同等学历入学者为36学分，需补修本科设计课程一门和《建筑设计基础原理》、《建筑技术（一）》、《居住区建筑设计原理》中一门。具体课程由导师指定。
6、 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年应完成所有学位课程和大部分选修课程的学习

（1） 理论课：课堂讲授和课堂研讨相结合；

（2） 设计课：专题设计研究与高等技能训练相结合；

（3） 实践课：参加由导师认定的实际工程项目至少一项；

（4） 鼓励研究生参加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

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学期结束前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第三学期在导师指导下着手准备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报告，学期末经指导小组评议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的实施阶段，最后一年完成论文。

7、 考核方式

（1） 理论课以笔试考试、研究报告或论文为主；

（2） 设计课、实践课以作品考评为主；

（3） 其它课程以读书报告，实习报告的形式进行考核。

（4） 中期考核：为了保证研究生的质量，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由学科组组织相关及其3位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位课程与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习技能、综合素质，论文进展情况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做出评价，评定成绩，根据成绩分别向进入硕士论文阶段和终止研究生学习二个方向分流。
8、 学位论文

（1） 选择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课题；

（2） 严格开题报告制度，开题报告须经指导教师严格把关后，由3位以上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组成的小组审议，签署指导意见后方可开题；

（3） 加强论文写作指导和监督；

（4） 进行论文写作的规范性教育。
9、 答辩和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完成后，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至少请2位专家评阅论文，至少1人为校外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人组成，论文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修改完成，重新答辩一次。

申请硕士学位者须在规定刊物上至少正式发表一篇文章并参加一项实际工程的设计项目。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并完成上述论文指标者，学校方可授予学位。
10、 质量监测 

对在校期间建立研究生个人教学与研究档案，实行中期考核，全面试行学位授予量化指标，并对毕业后的研究生进行不定期的调查。以便今后对培养计划进行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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